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为规范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确保培养质量，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结合软件所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博士研究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博士研究生：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团结协作，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　
2.在软件工程学科专业领域内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软件工程技术或理论方面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能够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一般为英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具有较强的科研论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4.具有健康的体质与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
软件工程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一）软件工程理论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高可信软件理论与方法、程序设计语言、形式化验证和分析、可信软件过程、软件自动生成与演化、信息物理融合系统设计及验证、软件与系统安全、软件分析与测试。
（二）软件与系统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智能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群体软件开发、软件需求工程、软件过程与质量管理、软件工程数据分析与优化、跨平台编程语言与编译技术、智能系统与基础软件、系统测试与评估。
（三）分布式软件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分布式软件理论与技术、分布式系统分析/设计与优化、新型分布式软件系统、分布式软件系统质量保障、高性能计算、大数据智能处理平台。
（四）领域软件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软件定义领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人机混合理论与方法、多通道人机交互、数据科学与智能信息处理、自然语言处理、数据可视化与智能用户界面、时空数据管理与应用。
三、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一）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培养以科学研究工作为主，结合科研工作进行课程学习，包括跨学科课程的学习,重点培养博士研究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创新研究能力。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鼓励成立以第一指导教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对博士研究生进行集体指导。
指导教师（小组）可根据学生的论文研究方向，采取定期学术交流和学术报告、个别指导、师生讨论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培养指导。博士研究生至少每月向指导教师（小组）汇报一次学习和科研进展等情况。
[bookmark: _Hlk89816331]指导教师（小组）应关心和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成长，定期与博士研究生交流，对博士研究生进行学风、品德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指导教师（小组）应积极配合博士研究生所在部门党支部、辅导员做好博士研究生的思想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使博士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学习年限
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4年，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6年；通过硕博连读方式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一般为4年，包括硕士阶段在内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8年；直博生的基本学制一般为6年，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8年。
提前完成培养计划达到毕业条件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可以申请提前毕业，但需按软件所提前毕业答辩的管理规定进行审批，一般最多可以提前一年毕业。
确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基本学制内完成学习任务的，经研究生书面申请，指导教师（小组）及部门培养小组同意，研究生部审批通过后，可以适当延长学习时间。
四、课程体系和学分要求
（一）课程体系
	[bookmark: _Hlk89816477]课程属性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培养层次

	公共必修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秋/春季学期
	博士课程

	公共必修课
	博士学位英语（英语B）
	64
	2
	秋/春季学期
	博士课程

	公共必修课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规范
	20
	1
	秋/春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学科核心课
	操作系统高级教程
	60
	3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学科核心课
	高级软件工程
	60
	3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学科核心课
	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
	60
	3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学科核心课
	数据科学
	60
	3
	春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学科核心课
	并行与分布式系统
	60
	3
	秋季学期
	博士课程

	学科核心课
	人机交互原理
	60
	3
	秋季学期
	博士课程

	学科核心课
	网络分布式计算
	60
	3
	秋季学期
	博士课程

	学科核心课
	高级形式化方法
	60
	3
	秋季学期
	博士课程

	专业课
	智能信息检索
	40
	2
	春季学期
	博士课程

	专业课
	形式化方法
	40
	2
	春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软件与系统安全
	40
	2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软件分析与测试
	40
	2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并行与分布式计算
	40
	2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编译程序高级教程
	40
	2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大数据系统与大规模数据分析
	50
	2.5
	春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多核编程原理与实践
	40
	2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理论
	40
	2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数据库新技术
	40
	2
	秋/春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高级数据管理
	40
	2
	春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专业课
	安全协议及其应用
	40
	2
	秋季学期
	博士课程

	专业课
	软件工程前沿技术
	40
	2
	春季学期
	博士课程

	专业课
	软件智能分析前沿
	40
	2
	秋季学期
	博士课程

	专业课
	声纳图象智能识别技术
	40
	2
	春季学期
	博士课程

	专业课
	实时智能系统理论与方法
	40
	2
	秋季学期
	博士课程

	专业课
	智能化软件工程方法
	40
	2
	春季学期
	博士课程

	专业课
	社交网络：结构和数学分析
	40
	2
	春季学期
	博士课程

	专业课
	约束求解
	40
	2
	春季学期
	博士课程

	研讨课
	算法前沿
	20
	1
	春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研讨课
	开源软件
	20
	1
	春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研讨课
	网络科学
	20
	1
	春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研讨课
	新型程序设计语言
	20
	1
	秋季学期
	硕博通用课程


（二）课程学分要求
[bookmark: _Hlk90499696]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博士研究生获得学位所需的学分由课程学习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两部分组成，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1．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课程学习总学分应不低于9分，其中公共学位课5学分，专业学位课（包括核心课、普及课、研讨课）不少于4学分。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一般应在第一学期完成公共学位课的学习，且在第一学年完成专业学位课的学习。
2．硕博连读生和直博生应在完成同学科专业硕士生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学分的基础上，与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一样完成博士阶段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在申请博士学位前，课程学习总学分不低于38学分，其中学位课学分不低于27学分，即：公共学位课11学分；专业学位课不低于16学分，其中硕士阶段的专业学位课不低于12学分，培养单位开设的博士专业学位课不低于4学分；公共选修课不低于2学分。硕博连读生一般应在转博后的一年内完成博士专业学位课的学习；直博生应在入学后的二年内完成博士专业学位课的学习。
五、培养环节与要求
指导教师（小组）应根据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要求，结合其本人特点和科研论文工作需要，适时指导博士研究生制定培养计划。培养计划应对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学位课程与必修课程科目、学位论文选题的可能范围、达到目标以及进度做出计划和安排。博士研究生应及时登录教育平台培养系统，完成培养计划的填报备案。
必修环节包括博士资格考核（仅限直博生）、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等，必修环节的总学分不低于6学分。
（一）博士资格考试
直博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研究阶段前，需要通过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资格考试委员会由各部门研究生培养指导小组）聘请3-5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组成。重点考察直博生是否掌握了坚实和宽广的学科基础和专门知识；是否具有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直博生一般应在入学后的第5学期前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未通过者可在半年后一年内重新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第二次考试仍未通过者，按照相关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分流处理。
（二）开题报告（2学分）
博士研究生应围绕研究方向广泛查阅文献、收集资料、进行调研，弄清本人主攻方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或范围）。选题应尽可能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
博士研究生应在指导教师（小组）的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主要包括：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预期成果、论文工作时间安排等。开题报告经指导教师（小组）审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开题报告。
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审核一般应在第四学期进行；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八学期（硕博连读生从硕士入学时间算起）进行。未通过开题报告审核者，三个月以后可重新申请开题报告审核，允许多次开题报告，但普博生最晚应在第五学期（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最晚应在第九学期）通过开题报告审核，否则，按照相关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分流处理。
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由各部门培养小组按照《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考核办法》（软所发〔2018〕23号）组织审核。通过开题报告审核，记2学分。
[bookmark: _Hlk90500641]除保密论文外，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生从通过开题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三）中期考核（2学分）
[bookmark: _GoBack]博士研究生应按要求撰写学位论文中期报告。中期报告主要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拟解决的途径、下一步工作计划及论文预计完成时间等。中期报告经指导教师（小组）审核同意后，方可参加中期考核。
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应在第六学期的6月份参加中期考核；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应在第十学期（硕博连读生从硕士入学时间算起）的6月份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未通过考核者，半年以后一年之内应重新参加中期考核，两次考核不通过者，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bookmark: _Hlk89812371][bookmark: _Hlk89813686]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由软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按《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博士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软所发（2017）1号）组织考核。通过中期考核者，记2学分。未通过者可在半年后一年内重新申请中期考核，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按照相关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分流处理。
除保密论文外，中期考核应公开进行。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得少于半年。
（四）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2学分）
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10次学术报告会（每次报告会应写有笔记）；至少参加一次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报告自己撰写的论文。
[bookmark: _Hlk89818409]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社会和科研实践活动，包括完成科研课题任务、参加志愿者服务以及单位组织的其他公益和社会实践活动。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的情况均应记录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术报告及社会实践登记表》中，申请答辩前经指导教师审核认可后，提交研究生部备案，记2学分。
六、学位论文工作总结报告
[bookmark: _Hlk89819429]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至迟于正式申请答辩前三个月，应做一次论文工作总结报告，由至少 5 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其中博士生导师不少于3 人）组成的审查小组，对论文工作的主要成果、创新性进行审查。审查小组应严格要求，对达不到博士学位论文要求的，应要求延期答辩，并至少 3 个月后重新进行学位论文工作总结报告审查。
[bookmark: _Hlk90501435]学位论文工作总结报告审查工作由各部门研究生培养指导小组负责组织。
七、学位论文工作要求
1.博士学位论文应在指导教师（小组）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选题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
2.博士学位论文应是一篇系统的、完整的学术论文。论文应立论科学、结构合理、推理严谨、诠释透彻、文字简练、数据可靠。对于涉及作者创新性工作和研究特点的内容应重点论述，做到论据详实丰富、分析全面深入。
3.博士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本学科或专门技术领域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bookmark: _Hlk89818979]4．博士学位论文应符合学术道德规范，满足《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指导意见》的要求。
八、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
[bookmark: _Hlk89819252]博士研究生学习期满，论文工作的主要成果、创新性通过培养小组的审查，达到了本层次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资格要求，方可申请论文答辩与博士学位。
[bookmark: _Hlk90501868]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及学位按《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学位论文答辩申请资格规定》、《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及软件所学位授予补充规定办理。
九、附则
[bookmark: _Hlk89819280]本培养方案自2022年发布之日起施行，其解释权归软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原《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攻读学术型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2018年）同时废止。

